
 

 

107 年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財稅行政、法制、商業行政 

科    目：民法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30歲之甲授與鄰居 19歲之乙代理權，為甲購買一台中古轎車，惟事前乙之法定代理人並不知

情。乙至丙的車行，以甲之名義購買一台中古轎車，惟丙出國不在店內，由丙之店員丁接待，

丁故意隱暪中古轎車有嚴重瑕疵之事實將其賣給不知情之乙，乙交付該車給甲，兩星期後甲發

現該轎車有瑕疵，遂至丙店與丙爭執，請回答下列問題： 

19歲乙為甲購買該轎車，因事前乙之法定代理人並不知情，故乙之代理行為是

無權代理，甲不承認，故買賣契約無效。請問甲主張是否有理?(10分) 

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請問丙之主張是否有理?(10分) 

因丙自己既無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形，故甲不得撤銷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請問丙主張是否

有理?(10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第 題的爭點在於對限制行為能力人授與代理權，是否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應注意中

性行為類推適用民法第 77條但書之見解。第 題的爭點則在於代理人意思表示之瑕疵，應

如何決之？應注意民法第 105條之規定。第 題之爭點在於相對人之使用人對表意人為詐

欺，是否仍有民法第 92條第 1項但書之適用？應注意民法第 92條第 1項但書之解釋。 

《使用法條》民法第 77、92、104、105條。 

【擬答】 

甲之主張無理由 

甲對乙之授權不受乙係限制行為能力人影響 

民法第 77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

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代理權之授

與，係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由本人為授權之意思表示，並由代理人受意思表示。又代

理人僅因授權取得代理之資格，不因此享受權利或負擔義務，故性質上屬於無損益之中

性行為。 

本題乙僅 19 歲係限制行為能力人，其受意思表示原則上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然乙

不因擔任代理人而享受權利或負擔義務，就此種無損益之中性行為，學說認為得類推適

用民法第 77 條但書純獲法律上利益部分而無頇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是本題甲對乙之授

權，縱然未經乙之法定代理人允許，仍屬有效。 

乙係有權代理，甲之主張無理由 

民法第 104條：「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

本題甲對乙之授權有效，縱乙係限制行為能力人，亦不影響其為（受）意思表示之效力，

故乙以甲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應屬有效，是甲之主張無理由。 

丙之主張無理由 



 

 

該意思表示是否因被詐欺而為，應就乙決之 

民法第 105 條：「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

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力受影響時，其事實之有無，應就代理人決之。但代理人之

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食，其事實

之有無，應就本人決之。」是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倘係自行決定（未受本人指示），則

若有被詐欺等瑕疵，亦係由代理人決之，而與本人是否受詐欺等無關。 

本題甲授權乙前往購車，其並未指示乙購買何款中古轎車，應認購買該款中古轎車係乙

自行決定之意思。又乙係受丁詐欺而為此意思表示，故應認乙代理甲所為之意思表示係

受詐欺之意思表示。 

乙有被詐欺之事實，丙之主張無理由 

本題甲縱使未前往現場締約，然其授權乙以甲之名義為意思表示，是乙代理甲所為之意思

表示，既有被詐欺之事實，則甲即得依民法第 92條規定撤銷之，丙之主張無理由。 

丙之主張無理由 

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之第三人不包括相對人用於締約之使用人 

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本項但書之第三人，通說認為不包括相對人用於締約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蓋相對人藉由

該人擴大活動範圍，自應承擔其詐欺之風險，縱相對人不知且無從得知，亦不影響表意

人之撤銷權。又所謂詐欺，不以積極之詐欺為限，若有告知義務而故意隱瞞，亦構成不

作為詐欺。 

丁係丙之使用人，丙之主張無理由 

所謂使用人，係指當事人用於擴大活動範圍之人，本題丁係丙之店員，丙藉由丁與客戶訂

約，應認丁係丙之使用人。是丁於買賣過程中，故意隱瞞中古轎車有嚴重瑕疵之事實，應

屬不作為詐欺，縱丙對此非明知或可得而知，亦不影響甲之撤銷權，故丙之主張無理由。 

二、夫甲與妻乙育有一子丙 8歲，乙又懷孕，胎兒丁已五個月大。甲帶丙出國玩，不幸發生空難，

發現兩人屍體，無法判斷誰先死亡。乙聽到甲丙父子身亡，心情激動而早產生下丁女，丁女於

保溫箱照護一個月後也死亡。甲乙均無婚前財產，且未約定財產制，甲婚後財產有新臺幣(下

同)1000萬元，乙婚後財產有 200萬元，試問下列問題： 

?(10分) 

?(10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第 題係單純之剩餘財產分配問題，引用民法第 1005、1030 條之 1 予以分析論述

即可。第 題比較麻煩，因為他問甲乙丙丁的繼承關係，本來筆者只想討論「甲」的遺產應如

何繼承，但題目中「丙、丁」也死了，所以就一併討論。主要係討論胎兒之繼承權以及同時死

亡互不繼承等問題。 

《使用法條》民法第 6、7、11、1005、1030 條之 1、1138、1144 條。 

【擬答】 

經乙主張剩餘財產分配後，甲之遺產仍有 600 萬元 

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 1005、1030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分別定

有明文。 



 

 

本題甲、乙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死亡係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之原因，夫妻之一方（婚後財產較多者）死亡時，他方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本

題甲死亡時，甲之婚後財產有新台幣 1000 萬元，乙之婚後財產有 200 萬元，故雙方差額

平均分配之結果，乙得向甲請求 400 萬元之剩餘財產分配。甲之遺產扣除該分配額後，即

剩餘 600 萬元。 

甲乙丙丁之繼承關係 

甲之繼承人為乙、丁；丙之繼承人為乙；丁之繼承人為乙 

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又配偶為當然繼承

人，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分別為第一、二順序血親繼承人。民法第 11、1138 條分別

定有明文。另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同時遇難，因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被繼承人死亡時繼

承人頇存活），故互不繼承。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又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

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民法第 6、7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死產，係指於生產當下即

已死亡，倘係早產或其他情形，縱嗣後死亡，亦不影響其取得之權利能力。本題丁於甲

死亡時縱為胎兒，因其並非死產，故丁仍視為既已出生而有權利能力。 

亡時有配偶乙及子女丙、丁，然甲、丙同時死亡，互不繼承，故丙對甲無

繼承權。又丁非死產，仍得繼承甲之遺產，故乙、丁均係甲之繼承人。另丙死亡時有父

母甲、乙，然甲、丙同時死亡，互不繼承，故丙之遺產由乙單獨繼承。又丁死亡時有母

乙，其遺產由乙單獨繼承。 

甲之遺產由乙、丁各得 300 萬；丙、丁之遺產均由乙單獨繼承 

依民法第 1144條第 1款規定，配偶與第一順序繼承人共同繼承時，應平均其應繼分。本

題甲之遺產由配偶乙與直系血親卑親屬丁共同繼承，故乙、丁各得 300萬元。又丙若有遺

產，則由乙單獨繼承。就丁之遺產 300萬元（繼承甲之遺產所得），則由乙單獨繼承。 

乙、選擇題：部分：（50分） 

  下列何種請求權，不適用二年短期消滅時效? 

技師之報酬請求權 以租賃電腦為營業者之租價請求權 

買賣汽車之標的物交付請求權 運送費請求權 

  下列關於行為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許，於該契約未經承認前，皆得撤回之 

限制行為能力人以詐術使訂約相對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者，其法律行為有效。但相對人仍

得主張契約無效 

  下列何者為無行為能力人? 

1年 18歲之人 受監護宣告 18歲之人 

18歲之人  受輔助宣告 23歲之人 

  甲地主與乙營造商訂立承攬契約，約定由乙在甲所有土地上興建大樓。工作完成後，乙將其

對甲得請求支付工程款之債權，讓與於丙。此一債權關係之變動，於下列何種情形下，發生

效力? 

只要乙同意即可 頇乙與丙雙方同意  

頇甲與丙雙方同意 頇甲、乙與丙均表同意 

  甲開車超速撞死乙，下列何者得向甲請求賠償慰撫金? 



 

 

 

  

 

 

  甲聘請乙律師進行訴訟，甲與乙訂立之契約類型為何? 

僱傭契約 委任契約  無名契約 

  下列關於物之買賣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出賣人於危險移轉後，標的物交付前，對標的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買受人應依民法何種規

定，負償還責任? 

 承攬 委任 寄託 

  甲向乙購買一張書桌，價金新臺幣(下同)1000元，甲因此簽發一張面額 1000元之支票予乙，

以清償其價金債務。甲、乙雙方同時約定，甲之價金債務不因乙受領該支票而消滅。本案例，

在學理上稱為： 

    

  下列關於給付不能之敘述，何者錯誤? 

 

  

 

 

  下列關於無因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客觀上管理者是他人事務  

主觀上管理人頇誤以為是自己的事務 主觀上管理人頇有管理意思 

  關於侵權行為之連帶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公司之董事執行職務侵害他人權利而成立侵權行為者，該他人得請求公司與該董事連帶負

賠償責任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帶負賠償責任 

  甲擅自拍攝乙與他人在房間內之私密行為，發行光碟，出售獲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下列何種情形，甲就其所駕駛之車輛，不屬於民法上所稱之占有人? 

該車係甲向乙借用 該車係甲自乙處竊得 

 該車係甲受乙之委託保管 



 

 

  甲在乙地上設定普通地上權，下列何者不屬於該地上權消滅之事由? 

地上權期限屆滿 地上物滅失  土地

所有權人終止地上權 

  下列關於擔保物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關於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下列關於物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物權標的物特定原則，指每一物權的標的物應以一物為原則，又稱為一物一權原則 

  甲拾得價值昂貴金錶一只，下列之行為，何者非屬於甲依民法規定應為之行為? 

從速通知遺失人  從速為招領之揭示   

報告警察或自治機關 報告拾得處所之機關負責人 

  民法關於夫妻冠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次為限 

1年者，不得回復本姓 

  

 

  關於甲夫、乙妻之離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兩願離婚者，頇有書面，並有二位以上之證人在場，並至法院為登記  

6個月確定，他方得向法院請求判決離

婚 

 

起，其婚姻關係消滅 

  甲男與乙男配偶之妺丙女結婚，甲男與乙男的親屬關係為何? 

血親之配偶 配偶之血親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血親之配偶之血親 

  下列何種情形，繼承人不得主張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因過失於遺產清冊漏列遺產 隱匿遺產情節重大   

未於法定期間陳報遺產清冊 清償未屆清償期但已報明之債權 

  下列何種遺囑必頇遺人親自簽名，且不得按指印代替? 

自書遺囑 代筆遺囑 公證遺囑 囗授遺囑 

  甲因與其妻乙吵架而燒炭自殺身亡，並留下一筆遺產。甲與前妻丙生有一女丁，但丁比甲早

在一個月前死亡，留下非婚生子女一人戊。乙則懷孕並於一個月後生下己，然己出生一日後，

突然死亡。下列關於甲死亡而生之繼承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乙有繼承權 丁無繼承權 戊有繼承權   

 


